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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科技管理部门：
为提升省级科技特派员绩效管理水平，助力实施“两强一增”行动，根据《安徽省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经研究，组织开展2021年度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绩效评价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绩效考核范围
六安市已备案的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见附件1）
二、考核程序及要求
1.依托单位对照《安徽省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等，进行自我评价，填写《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绩效情况表》（见附件2），并提供绩效佐证材料。
2.县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对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开展绩效评价，确定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次，并择优向市局推荐一家优秀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3.市科技局对各县区推荐的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评价材料进行审定，确定评价结果。
三、相关事项
请各县区科技管理部门于2022年3月15日前报送绩效评价结果报告，连同各工作站绩效评价材料、专家评审意见以及《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绩效评价汇总表》（见附件3）一式一份，报至市局农社科，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3379731，邮箱：641068437@qq.com。
 
附件：1.六安市备案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名单
2.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绩效情况表
3.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绩效评价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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